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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清单

1、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凭证（可通过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“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”进行自测，保存测试结果，并导出PDF凭证）。
2、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（已赋码）。
3、国内发明专利清单，清单内容包括授权号、名称、专利权人、取得方式、取得时间（涉及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I类知识产权的，仍需提供证书）。
4、企业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佐证资料（技术研究院、企业技术中心证书、企业工程中心证书、院士专家工作站证书、博士后工作站证书等）。
5.能够体现主导产品属于工信部支持的重点领域，在制造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“补短板”“填空白”作用的佐证材料。
6、国家级科技奖励证书以及排名前三名证明材料（非必须，仅限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防科技奖四类）。
7、2023年以来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强企业组名单证明材料及获奖证书（非必须）。
8、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信用安徽下载，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）。
9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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